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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城市规划局主动加快“放管服”改革

湛江市城市规划局高度重视“放管服”改革工作，结合规划

工作实际，主动谋划并大力推行一系列规划管理改革措施，动真

格花大力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一、积极推进审批改革，促进行政许可规范

湛江市规划局制定公布了权责清单，并根据《关于开展调整

完善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工作的通知》（湛府办函〔2017〕20 号），

动态调整部门权责清单。完成了非行政许可事审批清理，保留行

政许可事项 11 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3 项，并制定公布办事指南和

业务手册。加快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模式改革，完成行政许可

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录入“行政审批事项标准录入模块”工作，

并将事项进驻实体大厅和网上办事大厅，促进行政许可工作不断

规范化、标准化。开展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理、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等工作，真正为企业减负。

二、简化规划审批程序，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规划服务

湛江市城市规划局积极探索对工业园区规划管理事权授权、

工业企业项目投资直接落地改革试点、商业去库存和城市建设供

给侧改革等，进一步简化规划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

批效率，努力为建设单位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从而加快项目建

设，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

一是为加快推动项目建设，经市政府同意后，湛江市城市总

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以内的工业园区和村民建房规划报建手

续由市规划局派驻各区规划分局办理，中心城区以外的工业园区

和村民建房规划报建手续授权区政府（海东新区）办理。

二是根据《湛江市企业项目投资建设直接落地改革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湛府办〔2016〕46 号）的精神，投资规模 5000 万

以上、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不敏感的产业项目（不

含商业和房地产项目），以及各区产（工）业区园内在《广东省

企业投资项目准入负面清单》之外，且符合湛江市产业规划的工

业项目及其他优质项目进行试点工作，在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依法依规作出书面承诺后，对投资项目实行“先建后验”。

三是采用并联审批方式办理规划许可。同一项目的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建筑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事项可同步申办，

同步公示、并联审批，缩短审批流程。

四是推行“容缺受理”审批。在项目报建单位主要材料齐全

的情况下即受理业务，打破了以往“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

式后再受理”的传统，将补正材料与受理审核两步骤同时进行,

为企业、办事群众开辟了一条审批服务的“绿色通道”。



五是简化规划调整程序，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对于工业仓储

等项目，在符合消防和安全生产要求的前提下，可合理增加厂房

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提高用地效率。

三、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项目规划管理，全面提升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群众获得感

湛江市规划局不断采取措施放宽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

项目用地规划控制要求，完善城市配套设施，真正打造以人为本

的城市，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如，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设施

项目，在满足消防安全和环保前提下，不限制用地容积率、建筑

密度等规划控制指标，并适当放宽建筑间距、建筑退让等规划控

制要求。将经营性用地调整为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绿地、市政公

用设施用地的项目，可编制规划调整单元规划（确定调整后的开

发强度等规划控制要求），经专家论证、公示后，由市规划主管

部门审批。支持城区中小学校学位建设规划报建，对没有土地权

属证明的学校或幼儿园项目，依据所在辖区政府出具土地无争议

证明文件可给予办理项目规划许可手续。且放宽教育设施项目规

划指标和建筑间距、建筑退让控制要求。

（湛江市城市规划局供稿）

遂溪县环保局借力机关作风助推放管服

遂溪县环保局借力作风建设强化年活动，助推各项环保工作

落实，初步成效凸显，为强化环境监管维护群众环境权益提供了

有力保障。



一、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全面排查,确保饮水安全。根据《广

东省饮用水源保护工作条例》要求，依法对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

内的所有排污口进行处理，重点在雷州青年运河东海河牛圩至塘

口段饮用水源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内开展一次全面排查。经排查，

青年运河牛圩村段已经建有水泥堤坝，基本上隔绝了屠宰场的污

水排入运河，有效确保饮水安全。督促城月、港门、草潭三个乡

镇要严格遵守地下型水源保护区的规定，不能在保护区陆地范围

内有任何违规建筑和影响饮用水的安全问题。

二、做好了高考考场环境监管，确保考场安静。遂溪县环境

监察执法部门加大对考场周围噪声环境污染隐患排查力度，提前

一周对建筑施工现场等容易产生噪声、干扰考生考试休息的场所

下发了关于中高考期间噪声管理通知书，并专门加强管理，确保

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考试环境。期间专门抽调 6 人，

负责考试期间的噪声管理，夜间对娱乐业等地方加强噪声管理，

主要力量集中对考点周边施工、娱乐场所等噪声污染企业、废气

排放量大的企业进行监管。在每个考点周边巡逻，共出动执法人

员 45 人次现场执法检查，维持好考场环境秩序，受到了考生和

社会各界的好评。

（遂溪县审改办供稿）

送：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改革办。

发：市审改办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市直各单位，中央、省驻湛各单位。

报：省审改办、省职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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